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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廣與管理，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產

學合作處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產學合作係指依政府採購法投標及其他私立機構委託辦理之各種研究案。 

三、 產學合作計畫之主持人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協同主持人及協同研究人員則不受此

限。曾為本校之專兼任教師如欲承接計畫可擔任協同主持人，並須由本校之專任教師擔

任計畫主持人。 

四、 凡接受委託產學合作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儀器設備費、業務費及行政管理費等編列預

算。編列原則如下： 

(一)業務費：  

1. 研究人力費： 

(1) 專任助理人員、兼任助理人員及臨時工依相關規定辦理約用及核發工作酬金。 

(2) 研究主持費：主持人人事費。 

(3) 其他人力費：工讀金、出席費、稿費、鐘點費、裁判費、主持費、諮詢費、輔

導費、指導費、訪視費、評鑑費等。 

2.耗材、物品、差旅費、保費、圖書及雜項費用。 

(二)儀器設備費：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設備。 

(三)行政管理費：管理費編列原則及比例如下 

1. 產學合作對象為政府機關者，依所規定比例辦理；僅規定編列比例上限者，依上

限比例辦理。 

2. 政府機關未規定者或產學合作對象非政府機關者，本校行政管理費依以下原則編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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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執行不使用本校專業儀器設備，行政管理費為15%。 

(2) 計畫執行使用本校專業儀器設備，行政管理費為20%。 

3. 若有特殊因素，主持人提出簽呈專案處理。 

4. 管理費由學校統籌運用，其支用原則依本校執行計畫行政管理費支用要點辦理。 

五、 產學合作計畫之投標、簽約及其他相關之行政事項，須經單位主管同意，簽會研發處呈

請校長同意後辦理。 

六、 凡接受委託之產學合作計畫，須由本校與委託單位辦理簽約手續，校長為本校立約代表

人，並得增列計畫主持人一人為副署。 

七、 本校同仁對外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應按本要點規定辦理，不得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私自接

受研究計畫。 

八、 經費管理 

除了業務費中之其他人力費、耗材、物品、差旅費、保費、圖書及雜項費用等可辦理預

支外，其餘經費不可預支。惟若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結案核銷，且未於計畫期限前一個

月申請展延，則該主持人(含協同主持人)於下一產學合作案，計劃經費之預支為前述可

預支額度之 50%為原則，其餘經費則待當期核銷後撥付。 

九、 人員聘僱之費用限制 

(一) 研究人力費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70%。 

(二) 因產學合作計畫需要短期約聘（雇）專家、專門技術、研究生或行政人員，由計畫

主持人自行約聘（雇）適當人選，並以簽呈向校方核備，其薪給應按其學經歷，比

照本校同等職務人員之支薪標準由計畫研究人力費支給，情形特殊者，得酌予提高。 

(三) 訓練鐘點費比照大專院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支給為原則，外聘教師情形特殊者，

得酌予提高。 

(四) 若有特殊因素無法符合上述限制，主持人提出簽呈專案處理。 

十、 經費執行 

(一) 與委託單位簽訂合約後，由本校開立領據向委託單位請款，待款項入帳後由出納組

開立收據給予委託單位。若委託單位與本校已有良好合作紀錄，得由本校直接開立

收據給予委託單位，再向委託單位請款。委託單位之合作紀錄是否良好由研發處認

定。 

(二) 產學合作執行應於委託單位將款項撥入本校後，計畫主持人始可辦理經費請款與核

銷事宜。惟計畫款項因故延遲未撥入本校時，為避免影響該研究計畫之執行時效，

得由主持人先行墊付部份款項以支應急需(如研究人力費)，待計畫款項撥入後再撥付

主持人。 

(三) 計畫案經費中除管理費依本要點處理外，設備費按本校「採購辦法」規定辦理，研

究人力費按本校相關規定按月發放，業務費與雜費等其他相關費用由計畫主持人統

一依相關規定處理使用。與計畫無關之生活用品、飲食等費用不得核銷。 

(四)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三個月內將所有憑證造冊備妥後，送會計室審核並

辦理核銷事宜。計畫主持人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民事與刑事責任。 

(五) 產學合作計畫相關的收支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法令辦理。 

(六) 計畫之專任助理加（退）保事宜，應由計畫主持人主動提出申請，由人事室按產學

合約書之相關規定協助其辦理加保事宜，並於計畫案件結案時，由計畫主持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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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書面告知退保事宜。計畫主持人未按規定提出專任助理之加（退）保申請而衍

生之相關問題，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七) 計畫結案時，報告書列印份數按合約內容規定辦理外，另增印一份簡要報告，由研

發處按年度彙編成冊留存。 

(八) 本校辦理產學合作，由於委託單位不同、條件不同，撥款期數、時間、進度、方式

皆不盡相同，故無法統一方式辦理，請計畫主持人多加留意並依合約規定提出申請，

通知相關單位以免延誤計畫進行。 

(九) 若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尚有部份款項未入帳，由研發處發通知單給計畫主持

人，轉知委託單位將計畫經費入帳，或申請計畫展延。若因計畫成果不符委託單位

之要求或委託單位因人事異動、公司改組或其他因素而確定其餘款項無法入帳，則

由計畫主持人提出證明文件以專簽申請計畫結案。 

(十) 若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尚無任何款項入帳，由研發處發通知單給計畫主持

人，轉知委託單位進行計畫經費入帳，或申請計畫展延。發通知單一個月後經費仍

未入帳或未申請計畫展延，由研發處簽請校長撤銷產學合作計畫案，並由計畫主持

人與委託單位處理解約問題，若有衍生相關之賠償責任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十一) 若因其他因素導致計畫無法結案，計畫主持人應主動知會研發處，由研發處召集

相關單位協助處理。 

(十二) 計畫主持人應積極辦理核銷或展延，如未能如期完成核銷且未申請展延，研發處

將以通知單知會計畫主持人，限期一個月內完成，惟通知二次皆未處理者，將依

教師法相關規定、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專任教師服務規則與其他相關規定辦

理。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